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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思路研究 

周甦芳 范浚 叶有灿 周艳 

数据是新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是数据的集合，以容量大、类型多、速度快、

精度准、价值高为主要特征，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新时代新阶段，三农

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迫切需要信息化、大数据的支撑和助力。 

一、研究背景 

经过多年的建设，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已建成了涉及种植、畜牧、水产、农机、经管等 32个业务系统。但业务信息系统

的建设主要以各内设机构、直属机构从业务管理角度按业务需求独立申请、分头建设，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且没有统一标准，

缺乏共享互通与信息更新机制，导致业务数据资源分散在各职能部门，形成了一座座信息系统“孤岛”，农业数据资源“碎片

化”。目前仅纳入上海农业农村大数据治理项目的14个业务系统和上海农业公共信息化平台框架的 8个业务系统实现了数据汇

聚，严重阻碍了上海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和价值的挖掘。 

近年来，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围绕上海数字农业转型目标，在上海农业生产现状用地图（“一图”）和农业农村数据资源

库（“一库”）数字底座上进行了“农产品安全监管”“涉农补贴”“绿色认证”“电子证照”“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等应用

场景建设和探索，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其中，“农产品安全监管”应用场景已接入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上海数字农业应

用场景建设实践表明，为实现“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以应用场景建

设为牵引，以用户为中心，以业务流程再造为重点，建立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对上海农业大数据进行标准化工作，跨系统、

跨层级高质量归集数据，高效率共享数据，高标准确保数据安全。 

二、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思路 

（一）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原则 

1. 全面性 

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要涵盖上海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各个业务领域的数据，促进整体数据的规范梳理及定义。 

2. 前瞻性 

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要从战略的角度出发，结合今后及未来一段时间的需求，借鉴本行业及其它行业经验。确保上

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杜绝仅满足于眼前而没有扩展性。 

3. 可执行性 

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要经过充分的调研分析，鉴于已有系统及新建系统的不同需求，衡量系统改造的难度及数据

共享的必要性，确保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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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农业大数据分类 

经过对上海农业大数据进行的初步调研，从业务应用的角度将数据分为基础数据、业务数据和指标分析数据等三大类，针对

每一类数据分别制定不同的数据标准，采用不同的标准化方式。 

基础数据，这里指上海农业的核心基础类数据，是应用系统间共享的基础，在跨系统数据共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农用

地空间数据、经营主体类数据、农药类数据、肥料类数据、饲料类数据、种养品种类数据等。 

业务数据是描述上海市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事务型数据。该类数据主要分布在 30多个应用系统中，属于各个业务系统

的数据，其中涉及基础数据的采用基础数据的标准。 

指标分析类数据能量化反映上海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情况，一般服务于市、区各级管理者。这部分数据在标准化工作中要

结合管理实际分别进行定义，定义的指标要经过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定期维护，随着业务的扩展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化定期修订或

者完善新增分析指标。 

（三）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定义和主体构成 

数据标准是指保障数据定义和使用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规范性约束。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是上海市农业农村

委员会建立的一套符合自身实际，涵盖定义、操作、应用多层次数据的标准化体系。 

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的主体构成： 

业务定义。业务定义主要是明确标准所属的业务主题以及标准的业务概念，包括业务使用上的规则以及标准的相关来源等。

对于其中的代码类标准，还会进一步明确编码规则以及相关的代码内容，以达到定义统一、口径统一、名称统一、参照统一以及

来源统一的目的，进而形成一套一致、规范、开放和共享的业务标准数据。 

技术定义。技术定义是指描述数据类型、数据格式、数据长度以及来源系统等技术属性，从而能够对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

提供指导和约束。 

管理信息。管理信息是指明确标准的所有者、管理人员、使用部门等内容，从而使数据标准的管理和维护工作有明确的责任

主体，以保障数据标准能够持续地进行更新和改进。 

（四）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实施流程 

在相应的数据标准管理组织和制度保障下，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的实施流程如下。 

第一阶段：标准规划 

从实际情况出发，收集国家标准、现行标准、行业通行标准以及应用需求标准等，梳理出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建设的整体范

围，定义数据标准体系框架和分类，并制定数据标准的实施计划。 

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采用渐进式的方式进行。建议采用“业务分析—大数据应用场景模型建立—标准需求分析—

标准体系框架”的建设基本思路。一是业务分析。深入分析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涉及的各类业务，建立业务分析模型。二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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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场景模型建立。以全局观念、系统思维跨行业、跨部门、跨单一需求提炼应用场景，分析大数据技术与业务的结合点，

建立上海农业大数据应用场景模型。三是标准需求分析。基于业务分析模型和大数据应用场景模型，进行标准需求分析，形成标

准体系并最终细化到具体标准。四是形成标准体系框架。确定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的应用范围，厘清与已有规范性文件

的关系，建立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第二阶段：标准编制 

根据第一阶段确定的数据标准体系框架和分类，先确定各分类数据标准模板，然后由相关人员依据相关国标、行标、技术业

务需求等调研结果，进行数据标准的编制，形成数据标准初稿。 

第三阶段：标准发布 

数据标准编制完成后，为保证数据标准的完整、规范，对数据标准进行评审。在充分征求专家意见以及各相关部门人员意见

后，修订和完善数据标准。完善后的数据标准经过数据标准管理组织领导审批通过后发布，形成正式的数据标准。 

第四阶段：标准执行 

本阶段需要确定数据标准落地策略和落地范围，制定并执行相应的落地方案，跟踪数据标准落地情况并评估成效。 

第五阶段：标准维护 

数据标准后续可能会随着业务的发展变化、国标行标的变化以及应用需求的变化不断更新和完善。在这一阶段，责任部门需

要对标准变更建立相应的管理流程，保障数据标准能够持续地进行更新和改进。 

三、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建设袁建立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管理委员会 

数据标准建设需要有相应的数据标准管理组织，负责数据标准的统一管理，承担数据标准的制定、维护、应用和监督等工作。

另外，数据标准管理工作的展开还需要一系列的数据标准管理制度，包括数据标准管理办法文件、数据标准规范文件、数据标准

管理操作文件等等。数据标准管理的实施绝不是一个部门或者单位的事情，需要从整个上海市及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考虑，建立专

业的数据标准管理组织体系，制定数据标准战略和实施路线图，明确各阶段数据标准工作的目标和内容，并监督及考核数据标准

的贯彻与执行。 

（二）重点加强顶层设计袁完善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 

结合国内外大数据技术、大数据产业、数字政府、数字经济领域及其标准化现状，不断提炼大数据标准化需求，适时修改完

善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围绕推动数据融合、打通数据壁垒、建立数据资源共享体系，充分利用数据管理新模式等重点工作

任务，强化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规划布局和发展路线研究，发挥标准的规范引领作用。 

（三）深入标准化需求调研袁加强以需求为导向的上海农业大数据标准研究和应用 

围绕上海市农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加强标准化需求调研，大力开展农业行业应用领域大数据标准研制工作，以标准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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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上海市农业产业改革，激活大数据与上海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 


